
2021 年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申请-考核”招生选拔办法（调整版） 

 

为加强对考生综合能力素质的考核，提高博士研究生招生、培养质量，2021

年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继续实行“申请-考核”制，

按二级学科选拔博士生，学制 4 年。 

现将具体要求和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报名申请 

1、网上报名 

凡报



邮寄地址：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办公室（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

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1013 室，邮编：200433，电话：021-65643246）。 

① 申请材料请按上述清单顺序编号提供，若申请材料不全，将不予受理； 

② 上述所有材料提交招生单位后，将不再退回； 

③ 考生应在学校规定的网上报名截止日期后 10 个工作日内递交材料，逾期

不予受理； 

④ 请用 EMS 及其他快递方式寄送，禁用邮政包裹形式，使用邮政包裹发生

材料延误或无法录取，责任自负。快递请注明“2021 年博士生招生报名材料”。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1 年我校不再统一组织学校层面的外国语考试，

所有考生可于 3 月 10 日-15 日通过电子邮件将补充申请材料发送到中文系邮箱。

补充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外语水平证书、最新发表论文、应届毕业生学位论

文全文。 

二、材料初审 

所有考生如在我系规定时间内递交符合要求的申请材料均可进入初审。 

我系将按单一或相近二级学科分组，对考生递交的申请材料及补充材料进行

初审。初审小组由该二级学科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在岗教师 5-7 名参与审核，对

申请人的学术背景、专业基础、研究计划、综合素质等进行全面考察。每位教师

独立匿名评分，考生所得分数按平均法进行计算。 

根据初审成绩得分高低，原则上按照不超过 3:1（复试人数：计划录取名额）

的比例，择优确定参加复试考核的候选人名单。 

凡通过初审的考生，经系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后，将以电子邮件的

形式（电话通知辅助）通知其参加复试及复试具体安排。考生复试前须在报名系

统打印准考证，复试时间在 3 月底 4 月初。未通过初审的申请人请对系统打印准

考证提示予以忽略。申请人可随时关注报考系统信息，知晓自己的报考状态。 

三、综合考核 

本年度博士生招生综合考核采用在线面试的方式进行。 

所有参加考核的考生在线面试时将通过“人脸识别”功能核验考生身份，，

录取考生在入学时提供报考材料原件再次进行审核，审核不通过者，将取消入学

资格，责任自负。 



以本年度招生的导师为基础，学科组长召集副教授以上（含副教授）职称的

相关专家 5 名组成复试小组进行面试。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面试

内容包括外语和专业两个部分。各专家将按照申请人综合情况独立评分，再按平

均成绩排序。 

四、拟录取 

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的拟录取工作，将根据各专业专家评判情况，按照招

生名额和成绩排序，遵循宁缺勿滥、择优录取原则，提出拟录取名单及候补名单，

经系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后，报复旦大学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审批。 

五、其他说明 

1．本办法适用于中文系 2021 年普通招考博士生招生工作，硕博连读招收博

士生、“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定向培养研

究生计划”等专项计划的招生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2．本办法与学校 2021 年博士生招生工作相关规定不一致者，按照学校规定

执行。中文系将另行通知。 

3．本选拔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归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六、联系方式 

1．联系人：常老师 

2．咨询电话：021-65643246 

3．咨询邮箱：fudanchinese@sina.com 

 

mailto:fudanchinese@sina.com

